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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ｎ．　２０１５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政策研究

陈新宇，韩　健，高鹏鑫
（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河北 三河０６５２０１）

　　摘　要：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政策，是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研 究 的 重 要 内 容 之 一。随 着 我 国 地 质 工 作 的

快速发展，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已经成为 地 质 工 作 的 重 要 基 础 性 工 作 之 一。加 强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政

策水平，有利于我国地质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促进“新常态”下国土资源行业的发展。本文阐述了实物地

质资料管理政策的基本现状，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列举了国外管理政策相关工作，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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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国管理政策的基本现状

１．１　已有的实物地质资料政策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据查，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基

本上没有涉及地质工作产生的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

方面政策法规类文件。
直到１９９７年１月，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矿产资源法》第五章三十五条中，有对地质资料的

如下规定“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地质工作单位和国有

矿山企业应当按照积极支持、有偿互惠的原则向集

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提供地质资料和技术服务。”
这里指对地质资料的利用提出了原则，并未细化。

随后，地质矿产部根据《矿产资源法》制定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在条例中第二

十条规定，矿产资源勘查报告及其他有价值的勘查资

料，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实行有偿使用。这里的勘查

资料可以理解为地质资料。但是进一步如何有偿使

用，并未明确。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在法律层面还

没有地质资料或者实物地质资料相关法律的出台。

专门针对实物地质资料相关的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较少。目前来看，最早的是１９５８年原地质矿产部

发布的“全国地质资料汇交暂行办法”。之后，是在

１９６３年５月３０日 由 国 务 院 批 准，原 地 质 矿 产 部 发

布施行的《全国地质资料汇交办法》。该办法中，只

对地质资料的汇交、借阅等问题作了规定，并未明确

实物地质资料的的定义和汇交、保管、利用等问题。

在一九八八年，由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地质资料汇交

管理办法》中同样未明确涉及实物地质资料。

在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９日发布的《地质资料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３４９号），和与其配套的２００３年３月

１日实施的《地质资 料 管 理 条 例 实 施 办 法》（国 土 资

国
土
资
源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中
心



中 国 矿 业 第２４卷

源部第１６号令）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对地质资料规定

最全面最系统的法规。其中在《地质资料管理条例》
中首次明确了实物地质资料的定义，即“岩矿芯、各

类标本、光薄片、样品等实物地质资料。”在《地质资

料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中，进一步明确了实物地质资

料的汇交范围。
上述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只给出来汇交的范围

等基本要求。对进一步开展实物地质资料的汇交、
保管、利用等问题未作明确要求，给实际实物地质资

料管理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因此，在２００８年由国土

资源部发布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２００８年１
月１１日，国土资发﹝２００８﹞８号）。该管理办法在

《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和《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施办

法》的基础上，对实物地质资料的汇交、保管、利用、
汇交范围、汇交细目，馆藏机构的职责等作了较为明

确的规定，是当前馆藏机构开展实物地质资料工作

所遵循的规范性文件。

１．２　实物地质资料政策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应用现

状分析

当前实物地质资料行业正处在新的历史时期。
相对于以往，随着经济发展对矿产品资源的依赖程

度越来越高，地质行业投入加大，这就产生了数量庞

大的实物地质资料。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科技手段被用于实物地质资料的科学利用

中，使得实物地质资料所蕴含的科学信息得到进一

步的挖掘。
但事实上，在伴随着地质工作的发展和科学技

术手段的提高的同时，现行实物地质资料方面的政

策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出台较少，并且可操作性不强，
需进一步细化提高操作性。同时，实物地质资料方

面的法规条例在政策制定方面缺乏顶层设计，并且

和诸如《矿产资源法》之类的其他有关联权威法律缺

乏对应联系。

２　我国管理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实物地质资料的体系建设就是说设计一整套完

整的收、管、用制度，明确什么事情由什么人来做，按
照什么程序 做，提 供 哪 些 资 源，制 定 鼓 励 和 保 障 措

施，办不到怎么处罚和修正。
目前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未形成“法律→法规

条例→规范性文件→各层次的技术标准规范→工作

方法与制度”这样由高级别法律法规到配套的细化

的技术方法所构成的完善的政策、技术标准和工作

方法体系。

２．１　当前管理政策的层级有待提高

在国家法律层面还未对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进

行约束。专门针对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实物地质

资料管理办 法》为 国 土 资 源 部 发 文，属 于 规 范 性 文

件，还没有上升到国务院令、部门规章乃至行政法规

的高度，其适用范围与执行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

制。如对石油、煤层气、核工业、海洋、水工环以及一

些非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直接管辖的系统形成的实物

地质资料的管理约束较弱，目前这些领域的实物地

质资料管理相对于地质矿产领域难度更大，缺乏执

行力度。

２．２　重要管理制度的配套政策需进一步完善

《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及《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

法》是目前为止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中最为重要的条

例和规范性文件，对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定位、职能

落实、管理程序和管理范围进行了规定，但是两项法

规的配套政策还不够完善，使这些法规的贯彻力度

受到限制，可 操 作 性 不 强 甚 至 有 些 条 款 难 以 实 施。
如：《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对各级实物馆藏机构

的建设进行了规定，但目前没有具体的实物资料馆

藏机构资质条件和库房建设标准；《办法》明确了实

物地质资料分级管理和馆藏机构筛选实物的职能，
但实物地质资料如何筛选和分级没有统一的技术规

范等等。

３　国外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政策

在管理政策方面，许多发达国家都采用了有效

的法律政策促进地质资料的管理。俄罗斯为了收集

和保存原始地质信息资源，《地下资源法》中规定了

地方行政部 门 具 有 收 集 和 保 存 原 始 地 质 信 息 的 职

能。通过贯彻《地下资源法》，各联邦主体实行行政

负责官员问责制，大区总统全权代表对相应由各联

邦主体和国有大型企业社团承担的地质调查项目应

该汇交地质资料的工作人员和官员问责。通过联邦

和相关地质资料管理部门所享有的管理国家矿床和

矿化籍册，为国家矿床籍补充矿床、编制矿床证书等

行政权力，对私有企业的地质资料进行管理。
英国法律在实物地质汇交方面也规定：凡是地

下水开采大于５０ｍ和勘探找矿大于３０ｍ的钻井，在
施工前必须通知英国地调局。当所有野外工作结束

后，不在产生新的实物资料时，汇交人通过电话或信

函方式通知地调局准备接受实物。对于不按规定汇

交地质资料的公司，将被取消相应资格，不能参与英

国地调局发包的地质项目。另外，英国法律规定，所
有英国大陆架勘探许可证持有者，即使执照已经注

销或转让都必须永久保存大部分资料（除岩芯和岩

屑外），但可以选择将他们保存的资料转交给英国石

（下转第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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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１ 郭　佳，等：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商业跟进”成效与影响因素分析

互动、探采一体”模式，加快勘查、采矿、选冶一条龙

的现代化资源基地建设。同时，肩负起社会责任，做
到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注重矿产

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排、控制消耗，采取有效措施

进行污染治理，切实加大矿山环境生态治理恢复力

度。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人

居环境，发展下游产业和服务业，使矿业资本走向长

期增值，促进矿区经济升级转型和企业持续发展。

５　结　语

矿业企业围绕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

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变化，利用好商业性矿产

勘查鼓励政策，立足国内，着眼全球，瞄准国家紧缺

矿种和新兴产业矿产的勘查开发，注重技术与资本

的有机融合，用 地 质 科 技 创 新 指 导 一 线 找 矿，实 施

“良性互动、探采一体”促进找矿突破。既在“商业跟

进”中实现企业追求的生产专业化、规模集约化、经

营高效化和利润最大化，又能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

续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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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天然气资料馆，一旦资料被接收、存档，资料保管

的义务将随之转移到石油天然气资料馆。
美国作为世界上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利用水平最

高的国家，十分重视实物地质资料的保管工作。无

论是美国地调局、国家石油天然气委员会，以及所属

州地质调查所，都对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有相应政策

规定。如美国国家石油天然气委员会的法规中要求

勘探公司在钻井完成之后提交岩芯及钻井岩屑。亚

拉巴马州法规（１９７５）的４００－１－３－１０条例中规定“一

套完整的岩屑（根据深度正确地贴上新标签加以确

认）应该在钻井完成之日起的３０天之内交与委员会

进行归档，除非有特许。如果获得了岩芯，那么一套

岩芯（全岩芯或至少为四分之一的岩芯）根据深度正

确进行确认并贴上标签；任何一口钻井完成之日起

６个月之内交由油气委员会归档，除非得到特许”。

４　政策建议

１）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政策的制定和修改，应本

着逐步细化、层级延伸、及时修改的思路。

２）逐步细化。主要是针对目前实物地质资料当

前已发布的文件，逐步细化政策覆盖面，提高政策的

理解程度和可操作性。

３）层级延伸。当前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政策，主

要是针对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省级实物

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和国家级、省级实物做相关规定，
对汇交人（地勘单位）和ＩＩＩ级、ＩＶ级实物地质资料

的管理责任和权限规定不明确，还需要细化完善，将
管理层级细化和下延。

４）及时修订。从目前出台的《实物地质资料管

理办法》来看，当前《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已经不

能完全适合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应及时出台配

套细化文件或直接修订《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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